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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有文献多关注以城市为主导的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而研究以乡村发展为目标的双向

流动与融合却付之阙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与融入经历了从小范围、小规模的就

地、就近为主向大范围、大规模的跨省、跨区域为主的历史转变，农村居民的迁徙权和居住权也呈现出

从权利限制向权利开放的转变趋势。不过，当前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依然是农村居民从乡村到城市的

单向流动与融入为主，城市居民流向乡村并融入乡村的相对较少，且主要表现为人才下乡、资本下乡和

市民下乡。为了深入推进以乡村发展为目标的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与融合，未来有必要促进乡村从打

开进城渠道向全面开放村庄转变，深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和乡

村建设制度改革，推动进城农民市民化、下乡市民村民化、农业经营职业化和乡村经营市场化，让乡村

出得去、进得来、留得住，并成为各类主体创业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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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流动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段成荣，1998 ) 。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正

式放开人口流动限制以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部门流动，不仅推动了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张广胜、田洲宇，2018) ，也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缩小了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 李实，1999; 孙文凯，2007 ) ，成为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长期密钥 ( 蔡昉，2013; 都阳等，

2014) 。而且，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农村劳动力有序地复工复产，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稳定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8560 万

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959 万人，本地农民工 11601 万人①。不过，已有研究指出，尽管中国农村劳

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有长足贡献，但是，近年来其边际贡献已经出现递减趋势。为进一步创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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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奇迹，面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不可或缺( 伍山林，2016) 。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日益频繁，流动规模日益庞大，

流动影响也日益深远。以人口要素为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

达到 49276 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 11694 万人，流动人口为 37582 万人，其中，跨省流

动人口为 12484 万人①，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但也应当看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逻

辑下，目前城乡要素之间的流动仍然是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城市向农村的要素流动依然存在

不少制度障碍( 张露、罗必良，2021) ，这严重加剧了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此，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要求以

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推动各类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

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只有人口在城乡之间充分自由流动，才能带动与

之相关的资本、技术等要素随之流动( 杜启平，2020) ，改变以城市利益为主导、由城市单方面制定人

口流动政策的现象( 陈钊、陆铭，2008) ，城乡融合发展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不过，大部分相关研究

依然主要关注于以城市为主导的城乡人口流动与融合，聚焦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强调推动农民市

民化和新型城镇化，争取农民与市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方方面面的权利平等 ( 黄祖辉等，

1989; 洪银兴等，2021) ，而鲜有学者探讨以乡村发展为目标的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与融合，关注城乡

融合背景下乡村不同主体的权利安排。诚然，城市和乡村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尽管随着城镇化的

快速推进，部分村庄的消失将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过，中国情景下即便城镇化率达到 70%，乡

村人口仍高达数亿( 陈锡文，2018) 。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推动以乡村发展为目标的城乡人口

双向流动与融合实际上既是国情农情决定下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城乡人口流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大事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钱文荣，

2015) 。由于中国四十多年的各项改革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发展下的经济权利开放，因此，进一步促进

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与融合，打通城乡的制度改革，尤其是推动权利的有序开放，是整个经济结构转

型的关键( 刘守英，2018 )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权利开放理论，以村庄下农村居民②的权利为突破

口，探讨乡村如何从打开进城渠道向开放村庄转变，以期为促进以乡村发展为目标的城乡人口的双

向流动与融合提供有益镜鉴。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进路

权利开放理论由诺斯( North) 、瓦利斯( Wallis) 和温格斯特( Weingast) 等学者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5 年提出。他们区分了人类社会的三种权利秩序，即觅食秩序( Foraging Order) 、权利限制秩序

( 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 或称自然国家( Natural State) 、以及权利开放秩序( Open Access Social

Order) ，并通过长尺度的人类历史研究和大范围的跨国研究，检验和论证了国家穷富的差别根源。

研究表明，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从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社会转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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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常出现经济波动和不稳定，其根源就在于没有建立权利开放秩序的制度基础

( North et al. ，2009，2015) 。

在人类历史上的多数时期，权利限制秩序往往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权利限制秩序中，不同群体

之间的权利安排是不对等的，少数精英群体垄断了经济与政治权利，而普通公民的权利却难以获得

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血缘、地缘、业缘等身份形成，重复博弈较为普遍，

交易通常发生在熟人之间，特权身份和社会等级在往来交易中起着支配作用，主导着个体和组织的

行动，交易范围相对狭小和封闭( North et al. ，2015) 。身份、暴力等替代价格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主

要选择，个体和组织不能自由进入与退出，市场缺乏竞争，难以有效发展( 路乾，2018) 。在权利开放

秩序中，法律政策对待不同群体一视同仁，无论身份高低及与当权者关系亲疏，全体公民普遍享有

“非人格权利”( Impersonal Right) ，而不同于少数精英群体基于身份形成所垄断的特权。社会秩序

的维持也不依靠垄断或攫取经济租金，而是依赖于政治与经济的开放竞争，个体与组织可以自由进

入与退出，经济与政治权利已经从少数精英群体扩大到每一位公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

“非人格交换”( Impersonal Exchange) 的新规则，而不依靠基于特权身份和社会等级的重复博弈，法

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在往来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交易由熟人拓展到陌生人，交易范围相对广阔和开

放( North et al. ，2015) 。总之，相较于权利限制秩序，权利开放秩序是一套开放包容的社会秩序，在

这种权利秩序下，每位公民都可以享受同等的权利保护，交易与法治也不依赖于特权身份和社会等

级，这为费孝通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刘守英、路乾，2017) 。

权利开放理论具有广泛的理论适用性，目前，诺斯、瓦利斯和温格斯特已经相继应用该理论研究

了英国、法国、美国、赞比亚、刚果( 金) 、墨西哥、智利、孟加拉国、印度、菲律宾、韩国等十数个国家的

经济、政治与发展问题。事实上，集体化时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可以较好地被权利开放理论所

解释。在诺斯等人的基础上，刘守英、路乾( 2017) 通过构建产权理论与社会秩序的关联，分析了产权

安排及保护与社会秩序演进的关系，研究发现，产权保护上的人格化以及从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

放秩序转型的梗阻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只有建立权利开放秩序，放开经济组织的准入与

竞争，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长期、平稳、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地，刘守英( 2018) 在解读中国经济奇迹

时指出，经济权利的有序开放不仅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力量，也是推动城乡中国转型的制度

保障。延续该分析框架，张清勇等( 2021) 利用权利开放理论，分析了中国农村宅基地的发展与变迁，

进而指出日趋封闭的宅基地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情况，十八大以来宅基地制度改革逐渐从权利封闭

向权利开放发展①，未来应继续推动权利的有序开放。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的权利也大致

经历了限制到开放的过程，因此，本文也尝试运用权利开放理论，分析农村居民的权利安排是如何从

权利限制走向权利开放的，以及如何通过权利的有序开放进一步推动以乡村发展为目标的城乡人口

的双向流动与融合。

三、打通进城渠道: 人口的乡城单向流动与融入

迁徙权和居住权是公民自由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最为关键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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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迁徙权和居住权逐步走向开放，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迁徙权和居住权，呈

现出从权利限制向权利开放转变的趋势。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迁徙与居住权利的历史演变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

的发展思路，长期封闭的农民进城渠道也由此逐渐打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村居民的迁徙与居

住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与融入也经历了从小范围、小规模的就地、就近为主

向大范围、大规模的跨省、跨区域为主的历史转变。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进城渠道的开放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特殊群体

的小规模开放，专业技术干部可落户城镇。1980 年，中央出台《关于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

家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的规定》打开了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的第一条渠道，由此，“农转

非”正式进入大众视野，部分特殊农村居民被允许迁入城镇。该规定强调，依然生活在农村且符合规

定条件要求的专业技术干部家属，可以将户口迁入城镇并由国家供应口粮，且该类人员不受公安部

门审批的比例限制。

第二阶段: 全体农村居民的小范围开放，农村居民可到集镇落户，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较为

普遍。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首次规定，除专业技术干部家属之

外的农村居民也可以合法进城落户，广大普通居民的迁徙与居住权利开始受到重视。该文件明确指

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

落户”。此后，广大普通农民进城的多种渠道逐步得到打通。1985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

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强调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允许农民在各级政府统一管理下，进入小城镇务工

创业，提供劳务，从事二三产业。

第三阶段: 全体农村居民的大规模开放，农村居民可落户中小城镇，跨省、跨区域流动逐步涌现。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及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迎来了经

济快速发展的春天，这为农村居民的跨省、跨区域流动创造了客观条件。1994 年，中央出台《农村劳

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用人单位、农村劳动力、职业介绍机构都做了明确的规范。在

此之后，“民工潮”大量出现，就地城镇化和异地城镇化并存，“孔雀东南飞”现象持续至今。不过，为

缓解“民工潮”带来的社会压力，中央坚持“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的建设方针，开始将小城镇建设作为城市化道路的现实选择。从 1995 年到 2000 年，中央相继出台

《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发展小城镇，实行按居住地和就业原则确定身份的户籍登记制度，对于在小

城镇拥有稳定的就业条件和合法固定的住所的农村居民，可以依法申请办理城镇户口，享受城镇居

民同等的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权利。进入 21 世纪之后，伴随着中国加入 WTO，经济对外开放程

度不断加深，劳动力需求日益旺盛，土地城镇化发展迅速，中央更加重视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跨区域

流动，更加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 2001 年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

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

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此后，多个中央文件再次重申上述政策要点，支持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跨区

域流动。比如，在 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

“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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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

第四阶段: 全体农村居民的大范围开放，农村居民可落户大中城市，跨省、跨区域流动与融入渐

成为常态。在 2014 年之前，尽管农村居民在小城镇的流动与融入相对较为容易，但是在大中城市，

农村居民的融入比流动的难度就要大得多，大部分都属于临时性迁移而非永久性迁移。为了让农村

居民在大中城市不仅能够进得来，而且还能留得下，十八大以来，中央开启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改革，有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4 年，中央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 2014—2020

年) 》，提出“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

口落户城镇。同年，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提出要“取消农业和非

农业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人口流动与融入的

新起点( 郭东杰，2019) 。

( 二) 农村居民迁徙与居住权利从限制到开放的经济绩效

农村居民迁徙与居住权利的有序开放，为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转移与市民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砝码。

据统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已经从 1982 年的 657 万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3. 76 亿人①。

第一，农村居民迁徙与居住权利的有序开放促进了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非农

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支撑了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从三次产业比重来看，三次产业结构已经由 1978 年

的 28. 1: 48. 2: 23. 7 升级为 2019 年的 7. 1: 39: 53. 9，农业产业增加值比重大幅度下降，中国已经基本

实现工业化，促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从产业体系来看，中国已经建成品类齐全、产能巨大

的工业体系( 周加来等，2019) ，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定义的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和 525

个小类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从工业增加值规模来看，2019 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已经达到

31. 71 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为 26. 92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达到 28. 1%。

第二，农村居民迁徙与居住权利的有序开放促进了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大量农村居

民出村进城，中国的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期，总体上基本完成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未来正

朝向城市中国转型的方向发展。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看，中国的常住城镇化率已经从 1978 年的

17. 92%增长到 2020 年的 63. 89%，目前已有 9 亿左右的人口常年在城市生活居住; 从户籍城镇化率

来看，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也由 1978 年的 15. 82%上升到 2020 年的 45. 4%②，目前已有将近一半的

人口已经落户城市; 从城市数量来看，城市数量已经从 1978 年的 193 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672 个，其

中，地级以上城市从 1978 年的 101 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297 个，县级市由 1978 年的 92 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375 个，建制镇从 1978 年的 2176 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21297 个③。

第三，农村居民迁徙与居住权利的有序开放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改革开放后，农村居民的

出村进城和非农转移，缓解了人地关系紧张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客

观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以及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从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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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来看，1978 年到 2018 年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从最初的 19. 66% 增加到现在

的 69. 1% ，2019 年甚至超过 70% ，小麦、水稻、玉米均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 从服务规模来看，

2018 年，全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达到 13. 84 亿亩，从事农业生产托管的服务组织数量为

37 万个，接受农业生产托管的服务对象数达到 4630. 17 万个，其中，小农户数为 4194. 37 万户，

占服务对象总数的 90. 59% ; 从农地规模来看，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2016 年，农地规

模面积占全部实际农地耕种面积的比重就已经接近 30% ; 从农地流转来看，2018 年，全国农地

流转面积超过 5. 3 亿亩，农地流转率接近 40% ①。

四、全面开放村庄: 人口的城乡双向流动与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不过，仅仅打通进城渠道还远远不够，

为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未来还需要推动村庄全面开放，有序放开城市居民的迁

徙与居住权利，促进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与融合。

( 一) 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的现状与问题

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路径。然

而，现阶段，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依然是农村居民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与融入为主，城市居民流

向乡村的相对较少，且主要表现在人才下乡、资本下乡和市民下乡三个方面，更不用说城市居民融入

乡村了。推进城乡人口的流动与融合仍然重而道远。

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央分别于 2005 年和 2017 年相继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在此之后，人才下乡、资本下乡和市民下乡等问题逐渐被重视，城乡之

间的人口流动开始从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首先，人才下乡开启了城市居民向乡村流动

的先河。2007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

意见》率先提出，要鼓励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大中专毕业生和乡土人才创办现代农业企

业。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

意见》，要求健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下乡支农制度，鼓励城市教师、城市医生以及科研机

构下乡支援农村。在政策支持和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大学生、企业管理者、退役军人和

科技人员奔赴乡村创业。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 780 万人，

相比 2015 年增加了 330 万人，相比 2017 年增长了 5. 4% ②。其次，资本下乡提供了城市居民向

乡村流动的动力。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

若干意见》首次放开了工商资本进入农村的准入限制，要求“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

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

一步提出要“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工商资本进入农村有力

地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县级以上龙头企业近 9 万家，其

中，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 1. 8 万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243 家。全年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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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收入达 到 14. 9 万 亿 元，实 现 利 润 总 额 1 万 亿 元，农 产 品 加 工 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利 润 率 为

6. 8% ，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总产值比达到 2. 3 ∶ 1①。最后，市民下乡演化为城市居民向乡村流

动的主流。2007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

干意见》首次提出，要立足当地优势，发展乡村旅游业。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

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大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的扶持力度。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实施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对乡村旅游进行提档升级。乡村旅游吸引了大量的城市居民，使得市

民下乡成为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截至 2018 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

人数达到 30 亿人，营业收入超 8000 亿元，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 市 ) 共 388 个，美

丽休闲乡村 710 个②。

( 二) 开放村庄推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的挑战

开放村庄，推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应有之义。然而，城乡居民的迁徙

与居住权利是不对等的，尽管当前农村居民落户城市的限制正在被逐渐打破，但是城市居民落户乡

村的通道基本是关闭的。由此导致，目前的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与融合只是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

与融入加之城市居民向乡村流动的简单组合。

造成城市居民并不能真正地融入乡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约

束，也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制度阻隔，还包括观念意识层面的主观束缚。具体地，第一，从城乡

发展不平衡来看，尽管目前中国已经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小康社会也全面建成，城乡差距正

逐步缩小，但不可否认的是，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依然较为严峻。相较于城市，乡村的

水、电、气、路、网等公共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体等公共服务设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而且，乡村

产业结构单一，集体经济薄弱，发展机会较为稀缺，很难吸引城市居民落户乡村。第二，从制度阻隔

来看，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依然是阻碍城市居民落户乡村的主要障碍。中国情境下，户籍制度与土

地制度往往是相辅相成、互为影响的，农村户籍与集体利益挂钩，承包地、宅基地的初始获得和集体

收益的初始分配都必须依赖于集体成员身份( 经济身份) 。因此，一旦城市居民落户乡村并取得相应

的集体成员身份，那么他们按理也将获得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收益分配的权利，进而对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制造成冲击。第三，从主观束缚来看，由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百姓流离失所和社会动荡不

安等问题大多与农民失去土地有关，故而，在有些学者看来，开放村庄存在隐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

民“争地”可能导致土地兼并，引发社会动荡( 温铁军，2009; 陈锡文，2011 ) 。因此，为推动城乡人口

的双向流动与融合，在赋予城市居民自由的迁徙与居住权利的基础上，首先需要做的是完善乡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让乡村成为让人向往的桃花源; 其次，有必要深化农村户籍

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将农村居民的政治身份和经济身份分开，落户乡村的城市居民只享有基于政

治身份的公民权利，而不享受基于经济身份的财产权利，财产权利的获得依赖于市场规制基础上的

自由交易; 最后，有必要廓清认识误区，实施改革配套，明确指出土地兼并的条件正发生变化，只要坚

持自愿原则并对土地流转市场做出土地规模、土地用途等方面的合理限制，那么土地兼并将是小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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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事件( 刘正山，2007; 郑淋议等，2020) 。

五、构建制度体系: 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的保障与深化

制度是一连串事件，为了深入推进以乡村发展为目标的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与融合，在促进乡

村从打开进城渠道向开放村庄转变的同时，必须推动权利的有序开放，维护和发展好原住民( 长期生

活在乡村的农村居民) 、新市民( 离开乡村并融入城市的农村居民) 和新村民( 离开城市并融入乡村

的农村居民) 的合法权益，深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和乡村建

设制度改革，进一步推动进城农民市民化、下乡市民村民化、农业经营职业化和乡村经营市场化，让

乡村出得去、进得来、留得住，成为村民创业的大舞台。
( 一)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进城农民市民化，让乡村出得去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本质是要维护好新市民的土地权益，承包期内不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

为进城落户的前提条件，并引导他们依法、自愿、有偿地退出或转让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资格权，平

稳有序地推动农民市民化，让农村居民安安心心地进城落户。当前，城镇化依然是发展的主流，推动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求进城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民权利与财产权利，而且，也要

求保障他们乡村原有的合法的土地权益。具体来说，第一，要提高地权安全性，通过法律赋权的方式

对承包地和宅基地进行产权界定，让进城农民同等拥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产权证书，并使之成为

他们承包期内维护自身合法土地权益的产权凭证。第二，要提高地权完整性，通过要素市场化激活

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经济用途，拓宽土地产权证书的使用场域，发挥土地产权证书在出租、抵押、信贷、

入股、转让、退出以及收益分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显化承包地和宅基地的资产价值，提高进

城农民承包期内合法的财产性收入。第三，要提高地权稳定性，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在承包期内，村集体要尊重进城农民的意愿，鼓励他们率先在

集体范围内依法、自愿、有偿地退出或转让承包地和宅基地，而不得对其进行强制收回、调整和分割，

当然，长期撂荒、闲置的除外; 当承包期截止时，要通过村庄民主的方式商讨是否保留进城农民的承

包经营权和宅基地资格权，力争达成社会共识和形成最大公约数，尽可能减少土地纠纷，确保土地权

利交接的平稳过渡。
( 二) 深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下乡市民村民化，让乡村进得来

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的本质是要将农村居民的政治身份与经济身份分开，将财产权利与公民权利

脱钩，保障新村民拥有与原住民同等的公民权利以及经由市场交易取得的财产权利，进而让下乡市

民真正地融入乡村，实现“村民化”。具体来说，第一，新村民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宅基地资格权和集

体收益分配权等财产权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承包经营权、宅基地资格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

均是基于原住民的集体成员资格配置，本质上属于成员权的范畴，这里边既有自动获取的先天因素，

也有交税纳粮的历史贡献，不能轻易剥离。因此，城市居民在成为新村民之后，也不能直接取得上述

权利。第二，新村民享有包括迁徙权、居住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宗教自由、人身自

由等在内的公民权利。城市居民一旦成为新村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那么

他们也将是村庄的主人，理应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因此，要放开权利限制，赋予新村民同等的公民

权利，让他们更有归属感、参与感和幸福感。这样新村民也将与原住民一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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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共同享有村内一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第三，新

村民享有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使用权以及其他经由市场交易取得的财产权利。就承包

地和宅基地而言，在“三权分置”框架下，无论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所有权均属于集体，而承包经营权和

宅基地资格权则属于拥有集体成员资格的原住民，唯一被放活的就是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与

房屋使用权。因此，新村民可以通过非人格交换的市场化方式获得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与房

屋使用权，满足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总之，下一步改革可以坚持“稳存量、动增量”的思路，即在维

护原住民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资格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等财产权利和公民权利不变的同时，鼓

励新村民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取得进城农民依法、自愿、有偿地退出或转让的财产权利和通过依法

登记落户的方式取得公民权利，逐步推动农村居民的经济权利由封闭的、难交易的成员权向开放的、

可交易的财产权转变，政治权利由封闭的、排他的资格权向开放的、平等的公民权转变。
( 三) 深化农业经营制度改革，推动农业经营职业化，让乡村留得住

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的本质是要统筹考虑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权益，构建统一的农

民职业发展体系，建立健全以家庭经营为主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现代农业经营制度，进而消除农

民的身份歧视，让农民真正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乡村如果没有产业，很可能出现空心化问题，不仅

原住民留不住，也难以吸引新村民。如果要用产业兴旺来达到长期留人的目标，那么必须让农民由

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吸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身农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具体来说，

第一，要将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全国统一的农民职业发展体系，让农民真正成为具有职

业属性的职业。其中，这里的职业农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住民，他们可以凭借集体成员资格

自动获得职业农民身份; 另一类是新村民，他们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入股等市场交易方式获得职业农

民身份。第二，要建立梯次分明、进退有序的职业晋升规制和农民职业退休制度，同时辅之以相应水

平的社会养老保障，让职业农民的等级与他们的社会养老保障水平挂钩。比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部门可以将职业农民分为若干个等级，并根据务农年限、经营绩效、获奖荣誉、职业培训、职业技能

等多个标准按期对职业农民进行考核，完成职业农民的晋升与降格，同时帮助缴纳和发放相应水平

的养老金，建立职业农民发展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三，要顺应农业经营制度从家庭经营基础上的

双层经营向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多元经营转变的发展趋势，参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健全以家庭经营为

主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现代农业经营制度。一方面，要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鼓

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家庭农场。因为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全球来看，家庭始终是农业生产经营

最基本、最普遍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要推动家庭经营、企业经营、合作经营、集体经营在内的多种

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因为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企业经营、合作经营、集体经

营等其他经营形式的发展也方兴未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成长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中坚

力量。
( 四) 深化乡村建设制度改革，推动乡村经营市场化，让乡村成为创业大舞台

通过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造，中国的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如何让美丽

乡村建设成果转化为美丽经济，从而让乡村建设可持续，使乡村成为吸引市民、留住村民、推动创业

的大舞台，却是一个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并将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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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对此做出了全面部署，标志着乡村建设成为一套正式制度安排。

乡村建设制度改革的本质是要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平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设有为政府和培育有

效市场，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动乡村经营市场化，让

乡村成为村民创业的大舞台。具体来说，第一，乡村建设离不开政府，政府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应发挥

主导作用。当前中国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解决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远远不够，在市场规律作用下，要素由乡村向城市的

单向流动只会让乡村空心化问题更为严峻。政府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弥补市场不足，化

被动为主动，强化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优先保障农业农村的发展投入，重点解决好乡村基础设施落

后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问题。第二，乡村建设离不开市场，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资源是乡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在依靠政府力量改善基

础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应当综合运用各种市场经济手段，对乡村各种可经营性资源进

行市场运作，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以促进资源在容量、结构、秩序和功能上的最大

化和最优化，从而实现乡村建设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第三，乡村建设要求既要发挥政府作用又

要发挥市场作用，推动乡村的市场化运营。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得益彰、缺一

不可( 钱文荣等，2021) 。乡村建设要在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扎实推进，综合运用“看不见的手”和

“看得见的手”，弥补可能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释放乡村发展活力，凝聚乡村发展人气，让一切有

利于乡村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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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ystem for Two －way Flow and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nalytical Clues from the Theory of Open Rights to the Practice of Village Openness

Qian Wenrong Zheng Linyi

Abstract: Existing literature mostly focuses on the two － way flow and integration dominated by the city，but the research

on the rural development oriented two － way flow and integration is not availabl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to cities have undergone a historical change from small － scale，small － scale

local and nearby mobility to large － scale，large － scale inter － provincial and inter － regional mobility. And，the rights of

migration and residence of rural residents have also shown a shift from limited rights to open rights. However，the current

population flow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still dominated by the one － way flow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the city. The flow of urban residents to the countryside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countryside is

relatively small，and the principal manifestations are talents，capital，and citizen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ural development oriented two － way flow and integ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llage from opening channels into the city to the fully opening the village in the future，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the reform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the reform of th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reform of rural construction system，and promote 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s，the

villagerization of urban residents，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and the market － oriented rural operation

that make the countryside be able to go out，come in，and retain，and become a big stage for all kinds of entitie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Keywords: Access to the City; Open the Village; Right Limitation and Openness; Two － Way Flow ; Urban － R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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